附件：

长乐区首占广场南路东侧片区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

一、编制依据
[bookmark: _Hlk62547865]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版）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0〕5号）、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闽自然资发〔2021〕3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（试行）〉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0〕51号）、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闽自然资发〔2021〕3号）、《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(试行)》（闽自然资发〔2021〕6号）、《长乐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06-2020年）调整完善方案》编制《长乐区首占广场南路东侧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。
二、基本情况
首占广场南路东侧片区涉及长乐区首占镇的首占村，共1个乡镇1个村；涉及2个国有单位，不涉及省级和国家级开发单位。该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11.7141公顷，其中集体土地面积10.8428公顷，国有土地面积0.8713公顷。
本方案涉及农用地4.7311公顷（其中：耕地4.1966公顷），建设用地6.7755公顷，未利用地0.2075公顷。
三、项目的必要性
该片区的成片开发将进一步推进首占片区商业服务业建设，完善城市功能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。开发建设有助于提升周边整体环境，改善片区基础设施条件，提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力。
四、规划土地用途分析
本方案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用途面积1.1077公顷；商业服务业用地用途面积3.2787公顷；交通运输用地用途面积4.1229公顷；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用途2.5316公顷；陆地水域用途面积0.6732公顷。
五、公益性用地情况
公益性用地包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用途、交通运输用地用途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用途和陆地水域用途等，合计8.4354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72.01%，符合自然资规〔2020〕5号文件规定。
六、规划符合情况
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、要求，有 利于完成规划目标、任务，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 成片开发范围均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允许建设区和有 条件建设区，目前该成片开发范围已纳入上传系统的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。
七、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情况
成片开发范围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等，符合成片开发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。
八、实施计划
本方案用地总面积11.7141公顷，其中涉及已完成实施面积0.8713公顷，故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10.8428公顷，计划实施周期为2022-2024年，3年内实施完毕。
九、效益评估
（一）土地利用效益：有助于提高现有用地使用效益，实现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。有利于优化建设用地空间布局，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。
（二）经济效益：本片区位于首占镇城镇中心，靠近营滨路和创业路，交通便利，居住环境较好，土地价值较高，对人口具有较大吸引力，居住人口的集聚将带动周边生活配套的完善和商业、商务的发展，拉动当地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及相关行业的投入，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，增加税收等方面有较强的促进作用。
（三）社会效益：本片区成片开发将提升街区活力和周边的交通便利性，进一步增强人口集聚效应，为城镇开发建设注入动能，助力片区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通道。商业的建设发展有利于吸收周边农业剩余劳动力，提高周边居民收入水平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。
（四）生态效益：对区域在大气环境、生态环境、地下水环境、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。规划范围内城市绿地建设将有效提升人均绿地面积，改善人居环境。
十、结论
《长乐区首占广场南路东侧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。

附图：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
[bookmark: _GoBack][image: G:\2、2021年\01.成片开发\02长乐区\02片区\03首占广场南路东侧片区\02图件\1.长乐区2021年度第十七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（首占广场南路东侧片区）-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.jpg1.长乐区2021年度第十七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（首占广场南路东侧片区）-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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